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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律师不良资产尽职调查，是指律师接受客户委托，运用专业技能，通过审阅

信贷档案、审阅工商档案、网搜、到相关部门查询、走访相关现场等途径和手段，

获取相关信息，综合判断主从债权的合法性、有效性及法律瑕疵，查明债权的诉

讼、执行情况，了解债务人的背景、经营现状和财产状况，查清债务人主要财产

的现状及瑕疵，分析实现债权的障碍，判断债务人的偿债能力，总结债权实现的

可能性及可实现程度，出具尽职调查报告，为客户确定债权的合理价值、采取何

种处置措施提供参考依据的法律服务。 

与传统的尽职调查相比，本产品注重提供专业、含金量高的尽职调查服务，

设置了五大审查板块，百来个审查单元，对债权项目进行 360 度全景式扫描；创

新性地为客户发掘新的或者隐藏的财产线索；结合个案不同情况，建议客户扩大

承债主体（如：追究股东、出资人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责任、抽逃出资责任、

未依法清算而吊销注销责任等）；同时，通过多种法律手段的综合运用（如：涤除

虚假租赁、代位执行、撤销权诉讼、参与分配及其反制、申请强制清算等），为债

权回收增值赋能。 

律师通过上述系统性、多层次的尽职调查方式，可打破圈层，将服务的客

户群体从传统的金融机构及不良资产社会投资者，扩大至具有金钱债权回收需

求的各类民商事主体（如：借款合同纠纷的贷款人、担保合同纠纷的债权人、

投资合同纠纷的投资人、保理合同纠纷的保理人、买卖合同纠纷的出卖人、承

揽合同纠纷的承揽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承包人等），解决账款回收的老大难

问题，以律师专业性切实解决客户痛点。 



团队介绍： 

刘明洋律师，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融与不良资产委员会副主

任、党支部宣传委员，广州律师协会不良资产处置法律委员会副秘书长（第九届）、

金融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广东省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广州市民商法

学研究会会员，中山大学法学硕士。 

刘明洋律师团队专业从事金融不良资产清收业务，系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

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广州农商行、中信银行广州分行、浙商银行广州分行、厦

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信达资产、粤财资产、东方资产、广州资产、广永投资以

及香港农银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入库律师，为上述金融机构回收债权累计数十

亿元。 

刘明洋律师团队在查找财产线索、推动法院执行方面具有领先专业优势。在

查找财产线索方面，利用大数据思维撬动不良资产处置，团队已引入 IT 工程师

2 位、产品经理 1 位，通过计算机技术+专业付费法律网站，以财产先导思维推动

案件代理与清收。在推动法院执行方面，深入研究合同、物权（尤其是担保物权）、

执行等相关领域的法律规范、地方司法政策、判例，勇于开拓尝鲜各种清收程序

（如：股东清算责任诉讼、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支付令、担保物权实现程序、案

外人异议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代位权诉讼等），有力地配合了法院解决执行程

序中的各类疑难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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